
南華大學105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五次行政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5年12月19日（星期一）下午3:00-17:20 

貳、開會地點：成均館三樓會議室 

參、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肆、主席：林聰明校長                                              記錄:陳鈺琪 

伍、 主席致詞： 

一、 今日特邀揚子中學廖斌得董事長蒞校分享企業經營與管理的看法，如何激

勵自己邁向成功卓越，學校雖然不是企業，但有很多理念是可相通的。希

望大家能訂定目標，如同剛才廖董事長講的「有目標才會有動力」，將來有

機會再邀請相關人士來分享。 

二、 最近高中職校長座談會，感謝各院系協助參與，雖然辛苦，但需要衝刺，

才能讓外界更瞭解本校的一些措施。 

 

陸、上次會議(105年11月21日)決議事項： 

序

號 
上次會議提案及決議 執行情形 

1 
通過「南華大學學生曠課三分之

一扣考實施要點」修訂案。 

教務處: 

已於12月13日公告於教務處網頁。 

2 
通過「南華大學校園廢棄物管理

辦法」新訂案。 

總務處: 

已於12月13日公告於總務處網頁。 

3 

通過「南華大學圖書館資料及空

間設備違規使用處置辦法」修訂

案。 

圖書館: 

1. 已於12月13日發送e-mail公告全校師生。 

2. 12月13日公告於圖書館的網頁。 

4 

通過「南華大學 106學年度學士

班一年級入學新生獎助學金辦

法」新訂案。 

就學處: 

部分條文尚有討論空間，另簽核處理。 

5 

通過「南華大學 106學年度弱勢

新生入學新生獎助學金辦法」新

訂案。 

就學處:  

部分條文尚有討論空間，另簽核處理。 

6 
通過「現有國際及兩岸交流處改

組為國際及兩岸學院」案。 

國際處: 

提交校務發展委員會及校務會議審議。 

7 

通過「105學年度新生入學獎助學

金辦法」及「105學年度弱勢新生

入學獎助學金辦法」修訂案。 

就學處: 

已於 12月 16日公告於就學處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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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學生曠課預警及教師期中預警系

統之施行，請教務處及資訊中心

研議及檢討其機制。 

教務處: 

關於學生曠課預警及教師期中預警之設定與

施行，教務處已協調資訊室研議及檢討機制。 

9 

各院系參與對外招生活動後，如

有招生相關意見，請就學處彙整

於招生會議討論。 

就學處:  

招生會議每週召開，各院系任何有關招生意

見都可於招生會議中提出討論。 

10 

招生設備（例如，桌巾、展示架

等及文宣品）請就學處研議視情

況更新。 

就學處:  

有關本校招生設備的狀況，有關展示架因考

量教師出外便利性，所以才採用這較輕便式

的展示架，其餘的設備（桌巾、文宣品）已

進行更新，但因招生設備是全校外出招生的

人員共同使用，故請大家在使用時亦請小心

使用。 

 

決議：准予備查。 

柒、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因應和平紀念日調整放假日，修訂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加退選日期，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校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加退選日期原訂為 106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6 日。 

二、因應人事行政總局公告 106 年 2 月 27 日為和平紀念日調整放假日(全校皆不上

班)，擬延後 2 日，改為 106 年 3 月 1 日至 3 月 8 日。 

三、105 學年度行事曆，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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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一、照案通過。 

二、教務處要加強宣導加退選日期。 

 

提案二 

提案單位：校務及研究發展處 

案由：修訂「南華大學獎勵特殊優秀研究人才支給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獎勵教師積極爭取科技部、產學案及其他部會計畫案，擬修訂「南華大學

獎勵特殊優秀研究人才支給要點」，應優先分配及獎勵取得多年計畫之教師以

符合「獎勵特殊優秀研究人才」法規之精神。 

二、修訂對照表及修訂後條文詳如附件。(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校務及研究發展處 

案由：修訂「南華大學學術研討會申請及補助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 105年 10月 19日學術委員會建議擬修正研討會經費分配原則，以提升

舉辦研討會品質。 

二、修訂對照表及修訂後條文詳如附件。(略) 

決議： 

一、第四條，修正為：「本校補助各院系所及通識教育中心舉辦學術研討會，得依

當年度預算或專案計畫金額調整每篇論文補助金額」。 

二、餘照案通過，並於 106 學年度執行。 

 

提案四 

提案單位：資訊中心 

案由：修訂「南華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設置辦法」，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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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依據 105學年度第一學期「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會議提案一之

決議，設立本校智慧財產權諮詢機制。 

二、新增條文第八條，並異動原第八條條文為第九條。 

三、參考「國立中興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推動小組設置要點」。 

四、修訂對照表及修訂後條文詳如附件。 (略) 

決議： 

一、照案通過。 

二、智慧財產諮詢以資訊中心為窗口。 

 

提案五 

提案單位：資訊中心 

案由：修訂「南華大學網頁競賽活動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符合目前世界大學網路排名及有效評分方式，進行評審配合調整。。 

二、修訂對照表及修訂後條文詳如附件。 (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終身學習學院 

案由：修訂「南華大學推廣教育業務作業準則」，提請討論。 

說明： 

一、修訂原單位舊稱。 

二、修訂非學分班行政管理費如下：若學員人數在 12 人以下，總收入之 5％乘以

學員數除以 12 歸學校。 

三、修訂對照表及修訂後條文詳如附件。 (略)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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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七 

提案單位：人文學院 

案由：修訂「南華大學運動績優生入學獎勵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一、因本辦法為大學入學獎勵辦法，因此刪除第三條第二款之四以及第三條第三

款之一有關世界大學運動會成績入學之資格條件。 

二、因第三條第四款與第五款的級距過大，例如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第一名者無

法獲得第四級獎助學金，與第八名者同獲第五級獎助學金，因此擬增加全國級

賽事前三名者列入第四級。 

三、修訂對照表及修訂後條文詳如附件。(略) 

決議： 

一、第五條第二項，修正為：「學期總學分數二分之一以上（含）學分及格」。 

二、餘照案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修訂「南華大學服務學習內涵課程方案實施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提升本校服務學習課程成效，經學術副校長於 105 年 12 月 13 日召集會議

修正條文。 

二、修訂對照表及修訂後條文詳如附件。 (略) 

決議： 

一、第三點第一項，夜間部修正為：「進修學士班」。 

二、第四點第四項，修正為：「開設服務學習內涵課程，授課教師須先將授課大綱，

提送各院系之課程規劃委員會審核，具服務學習內涵課程之授課大綱送服務學

習課程指導委員會之課程審查小組審查，並經校課程委員會通過後正式成為具

服務學習內涵課程」。 

三、第四點第五項，修正為：「授課教師須參加學務處主辦或認可之相關培訓或講

習課程後始得授課，培訓課程包括服務學習理念、方案設計原則、多元服務方

案、反思帶領技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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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七點第一項，修正為：「本校為獎勵開設服務學習特色課程，由服務學習課

程指導委員會之課程審查小組進行遴選，以學術副校長為召集人，服務學習組

組長為執行秘書」。 

五、第七點第三項，增加：「獎勵金由服務學習內涵課程相關預算支應」。 

六、第八點，修正為：「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

時亦同」。 

七、餘照案通過。 

八、獲得服務學習課程優良教師可研議納入多元升等的可能性。 

 

提案九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修訂「南華大學服務學習課程指導委員會設置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提升本校服務學習課程成效，經學術副校長於 105 年 12 月 13 日召集會議

修正條文。 

二、修訂對照表及修訂後條文詳如附件。 (略) 

決議： 

一、第五條第二項，夜間部修正為：「進修學士班」。 

二、第六條，修正為：「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

時亦同」。 

二、餘照案通過。 

玖、臨時動議：無。 

 

拾、主席結論： 

一.家長反應南華九村加蓋機車棚事宜，請學務處及總務處研議。 

 

拾壹、散會（17:20） 

 

 


